糾正案文
被糾正機關：內政部國家公園署（原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組）、內政部國家公園署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下稱雪管處）。
[bookmark: _Hlk217649549]案　　　由：雪管處辦理三六九山莊興建工程案，先是未經適當規劃即編列預算，怠於訪價，以低於行情方式編列搬運索道預算；且未檢討招標有關之主要需求部分有欠明確，又未覈實編列預算，導致一再流標；並在變更運輸工具時，未完整調查施工之運輸路徑是否合宜，即規劃擴大規模砍伐高山珍貴樹木；復對廠商在工程施作後自行調整伐採高山樹木等情毫無所悉，亦顯監工管理不善，未能有效落實施工管理，高山林木致遭伐採805株之結果，難謂雪管處辦理本案業考量生態保育之最低干擾策略；因上開多重原因肇致廠商發生履約爭議調解，導致現場形同停工，核其工程風險管理嚴重失當。而內政部國家公園署對雪管處辦理索道變更為單軌車道之過程督導不周，均核有違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bookmark: _Toc524892370][bookmark: _Toc524895640][bookmark: _Toc524896186][bookmark: _Toc524896216][bookmark: _Toc524902722][bookmark: _Toc525066141][bookmark: _Toc525070831][bookmark: _Toc525938371][bookmark: _Toc525939219][bookmark: _Toc525939724][bookmark: _Toc529218258][bookmark: _Toc529222681][bookmark: _Toc529223103][bookmark: _Toc529223854][bookmark: _Toc529228250][bookmark: _Toc2400386][bookmark: _Toc4316181][bookmark: _Toc4473322][bookmark: _Toc69556889][bookmark: _Toc69556938][bookmark: _Toc69609812][bookmark: _Toc70241808][bookmark: _Toc70242197][bookmark: _Toc421794867][bookmark: _Toc422728949]事實與理由：
[bookmark: _Toc524895641][bookmark: _Toc524896187][bookmark: _Toc524896217][bookmark: _Toc525066142][bookmark: _Toc4316182][bookmark: _Toc4473323][bookmark: _Toc69556890][bookmark: _Toc69556939][bookmark: _Toc69609813][bookmark: _Toc70241809][bookmark: _Toc525070834][bookmark: _Toc525938374][bookmark: _Toc525939222][bookmark: _Toc525939727][bookmark: _Toc525066144][bookmark: _Toc524892372]    本案緣於雪管處辦理三六九山莊興建工程案，據悉砍伐近千株天然林木興建運輸軌道，其中包含重要生態樹種冷杉，恐影響脆弱之高海拔生態系統，引起社會關注及爭議。經本院分函內政部、內政部國家公園署（下稱國家公園署）、農業部、外交部等機關查證說明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到院，並於民國（下同）114年4月14日辦理專家學者諮詢會議，邀請惜根臺灣協會林子淩秘書長、中華民國生態專業技術服務商業同業公會黃于玻理事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下稱師大）生命科學系教授、國立臺灣大學（下稱臺大）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林政道教授到院提供實務及專業諮詢意見。
[bookmark: _Hlk219450084]    另請審計部[footnoteRef:1]派員會同國家公園署政風室、雪管處、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下稱林業署）臺中分署（原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下稱臺中分署）等相關人員，徒步勘查被伐採林木現況。復於114年10月8日邀請內政部政務次長、國家公園署署長與雪管處處長等業管主管及業務相關人員到院接受詢問後發現，雪管處辦理三六九山莊興建工程案，自預算編列、規劃設計、施工、監造等，採購全生命週期均未設定妥適標準，尤其索道變更為單軌車道時，自始從未就設計及施工之路勘選線、環境評估、經濟效益等作業進行嚴格審查，造成高山林木遭大規模砍伐，同時可能增加天然災害發生之問題外，目前施工廠商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提出履約爭議調解，肇致現場形同停工，雪管處辦理本案過程確有疏失；國家公園署對本案從索道變更為單軌車道辦理過程，怠於督促雪管處維護敏感脆弱之高山生態，未審慎重新審查其變更內容是否符合國家公園範圍內預先評估環境影響原則之核心價值暨土地權管機關之相關意見，相關手續未臻完備即率爾通過單軌車版預環評說明書之變更經過，顯有督導不周，均應予糾正促其注意改善。茲臚列事實與理由如下： [1:  本院114年2月11日院台調壹字第1140830184號函。] 

[bookmark: _Toc421794870][bookmark: _Toc422728952][bookmark: _Hlk219209753][bookmark: _Hlk219209794]雪管處先以三六九山莊主體工程改建取得原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6年4月間（現為環境部，下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同意其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內政部確認，非屬《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下稱：環評認定標準）所規範之開發行為。在110年11月間辦理大幅變更施工面積之單軌車版預先評估環境影響說明書（下稱：單軌車版預環評說明書）時，對於工程施作過程中會改變地貌景觀高達2公頃以上面積之情形，未經林業署及專家學者重新審查，亦未再次函詢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是否應再辦理環境影響評估，利用現行賦予雪管處球員兼裁判之權力與審查預先評估環境影響說明書及相關文件機制上之漏洞，使內政部、林業署等行政機關事後匆促同意採用單軌車運輸之施工方式，導致砍伐高達800多株含括紅檜等珍貴高山樹木，益徵雪管處未納入不同專業維護敏感脆弱之高山生態，損害社會對政府致力推動生態保育之信賴，難謂符合國家公園擔負永續保育國家特殊景觀、生態系統之職責，顯有疏失。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組（現為內政部國家公園署）當時已知雪管處未確依國家公園範圍內預先評估環境影響原則處理本案，怠於督促雪管處維護敏感脆弱之高山生態，未審慎重新審查其變更內容是否符合國家公園範圍內預先評估環境影響原則之核心價值暨土地權管機關之相關意見，相關程序未臻完備即率爾通過單軌車版預環評說明書之變更過程，亦有疏失。行政院允宜督促內政部會同環境部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檢討，修正更具體保護環境、生態保育之措施，以免類案再次發生。
依《國家公園法》第14條（99年12月8日修正）規定：「（第1項）一般管制區或遊憩區內，經國家公園管理處之許可，得為左列行為：一、公私建築物或道路、橋樑之建設或拆除。……。六、纜車等機械化運輸設備之興建。……。十、其他須經主管機關許可事項。（第2項）前項各款之許可，其屬範圍廣大或性質特別重要者，國家公園管理處應報請內政部核准，並經內政部會同各該事業主管機關審議辦理之。」同法第16條規定：「第14條之許可事項，在史蹟保存區、特別景觀區或生態保護區內，除第1項第1款及第6款經許可者外，均應予禁止。」另依《國家公園法施行細則》（72年6月2日修正）第10條規定：「依本法第14條及第16條規定申請許可時，應檢附有關興建或使用計畫並詳述理由及預先評估環境影響。其須有關主管機關核准者，由各該主管機關會同國家公園管理處審核辦理。」次依《國家公園範圍內預先評估環境影響原則》（105年12月19日修正）第1點：「為保護國家公園特有自然資源，預防及減輕開發利用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並建立國家公園範圍內預先評估環境影響審議機制，特訂定本原則。」及同原則第2點：「申請人依國家公園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辦理預先評估環境影響作業時，應檢具預先評估環境影響說明書（下稱「預環評說明書」）及有關興建（使用）計畫等，向該管國家公園管理處申請。」同原則第7點：「管理處應就預先評估環境影響說明書及相關文件進行審查，『必要時』並得邀請相關權責機關、專家學者、相關團體、承辦技師或地方居民出（列）席參加。」
[bookmark: _Hlk221198743]次依《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下稱「環評認定標準」）第20條：「旅館或觀光旅館之興建或擴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1、位於國家公園。但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1公頃以下，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6、位於海拔高度1,500公尺以上。」同標準第50條：「開發行為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於工程進行前應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主管機關備查：1、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屬災害復原重建之清淤疏濬或屬災害復原重建、搶通之緊急性工程。但屬第5條至第7條規定開發行為之災害復原重建，其重建工程並應符合因災害受損及銜接原道路、鐵路或大眾捷運系統之原則。2、經專業技師公會認定不立即改善，將有發生災害之虞，且經管理機關（構）完成封閉禁止使用。」
[bookmark: _Hlk219298375]又依雪管處之《雪霸國家公園受理國家公園法第14條及第16條申請案件審查作業須知》（108年11月1日修正）第3點：「申請文件應包含：（一）申請文書；（二）興建或使用計畫書（並應包含預先評估環境影響或環境影響評估）；（三）設計圖說（涉及工程設施及地形變更者）。（四）土地及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2、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勘查之處理意見。3、土地使用同意文件或公有土地申請開發同意證明文件。4、其他。」同須知第4點：「主辦單位收件後應查明是否位於園區內及其計畫分區，並檢核所附資料文件是否齊全，文件不齊或於園區外即予函覆不予受理或函請補送相關資料文件。」同須知第8點：「完成審查確認申請資料齊備及申請位置後，主辦單位得邀集相關機關及雪管處業務單位辦理現場會勘，於現場會勘完竣後3個上班日內於審查表中簽註審查意見，交主辦單位彙辦。」
查，雪管處未確依《國家公園範圍內預先評估環境影響原則》處理本案：
雪管處係以開發面積為891.85平方公尺於106年4月間向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請釋示應否辦理環境影響評估：
106年4月間[footnoteRef:2]雪管處以本案僅屬三六九山莊之原址重建開發面積為891.85平方公尺[footnoteRef:3]（約0.08919公頃[footnoteRef:4]），認為非屬「環評認定標準」所規範之開發行為，函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釋示應否辦理環境影響評估。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依據雪管處來函及其提供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內政部之「開發行為應否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表」，對於雪管處計畫拆除現有建物於原址重新興建所填具之「開發行為應否實施環境影響評估開發單位自評表」說明該基地位屬國家公園之生態保護區、武陵森林遊樂區編定計畫之景觀保護區，非屬上開認定標準規定「國家公園遊憩區內之遊憩設施興建或擴建」……或其他認定標準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開發行為等節，函復雪管處本案既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非屬認定標準所規範開發行為，自無涉及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相關規定。惟本案位於國家公園內，請本權責依國家公園範圍內預先評估環境影響原則辦理，以保護國家公園特有自然資源。 [2:  環保署106年4月28日環署綜字第1060030244號函。]  [3:  內政部政風處114年3月12日台內密世政風字第1140340394號函，附件3。]  [4:  面積換算參見https://drivethru.e-land.gov.tw/query/areachange.jsp?menu=true&ty
pe=M] 

雪管處109年2月26日先行取得內政部同意開發面積為3,120平方公尺（約0.312公頃）之「開發行為應否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表」後，同年5月14日雪管處以工址地點位於生態保護區將其審查通過之「三六九山莊興建工程預先評估環境影響說明書及開發計畫書」（下稱索道版預環評說明書）呈請內政部許可，隨即招標，但因經費編列不足導致招標不順，110年12月24日變更為單軌車版預環評說明書之過程，未確依《國家公園範圍內預先評估環境影響原則》處理，核有不當：
108年9月10日雪管處處長主持召開三六九山莊興建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案之期末報告書審查會議，廠商規劃架設索道，審查時，因本案用地為水源涵養保安林地，林業署臺中分署代表在會議時表示，若工程使用範圍逾越租用範圍，需先提出增加租約面積之申請，取得同意後再施工，而時任雪管處鄭副處長於會中建議受託單位及該處環境維護課，將生態檢核機制納入本案等意見。之後，規劃設計廠商依上開意見提報「三六九山莊興建工程預先評估環境影響說明書及開發計畫書」（下稱索道版預環評說明書）由雪管處於108年11月27日召集林業署及3位分別具有生態人文學、森林學、生命科學等專家學者第1次共同審查本案，然雪管處在第2次審查會時，卻未邀集林業署及專家學者再次共同審查廠商是否已完善修整該索道版預環評說明書之相關承諾事項一節，造成無法讓各種不同專業適時導入審查，致使由外界共同審視國家公園內之開發行為是否符合保育高山脆弱生態與保護環境敏感區之制度設計形同虛設。是以，行政院允宜督促內政部會同環境部訂定更具體之生態保育標準，以減少裁量落差。
變更為單軌車版之預環評說明書過程倉促：
又查，雪管處108年12月間會同林業署現勘索道基地用地範圍後，109年2月26日向內政部申請修正原開發面積為1,620平方公尺與索道頭等臨時設施面積1,500平方公尺，共計面積為3,120平方公尺（約0.312公頃）之免「開發行為應否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表」。嗣後，雪管處自行審查通過該索道版預環評說明書並報經內政部109年5月21日同意。因向林業署原租用範圍未含臨時性索道設施用地537平方公尺，遂於同年6月間函請林業署同意增加租用面積，並在109年6月22日第一次招標期間，取得林業署與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下稱退輔會）權管土地使用之同意文件。
惟本案因經費編列不足導致招標不順，自109年9月18日第6次招標後，雪管處公告同意開放投標廠商採取之運輸方式不限，得標廠商得視自身條件選擇圖說參考方案（索道或齒合式單軌車）或其他任何方式，決標確認得標廠商所採運輸方式為「齒合式單軌車」軌道運輸，並在110年9月17日決標公告表明，本案規劃取得綠建築標章並納入生態面向相關指標之建築工程，不屬於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規定應辦理生態檢核[footnoteRef:5]。而雪管處變更運輸方式並大幅增長增寬沿線運輸路徑，相關工程施作過程中應注意事項完全不同於索道版預環評說明書，卻未邀集林業署及專家學者重新審查，或就工程施作過程中會改變地貌景觀高達2公頃以上面積之情形，再次函詢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是否應再辦理環境影響評估，卻逕自審查通過單軌車版預環評說明書。此外，卷查雪管處110年12月24日提報內政部之變更計畫有關單軌車版預環評說明書相關資料，暨未取得權管機關林業署之土地租用同意書，亦未有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勘查之處理意見，復未有本案施工範圍與保護區位置圖，就單軌車軌道用地補充說明載略：「……本案依契約規定，軌道用地路線係由施作廠商擇定後由雪管處辦理用地租用程序……。」等不確定內容等節，益徵，雪管處變更預環評說明書過程倉促，明顯不符《國家公園範圍內預先評估環境影響原則》授權審查之核心要項，而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組未審慎重新審查其變更內容，怠於督促雪管處維護敏感脆弱之高山生態，率爾同意雪管處單軌車版預環評說明書變更過程亦有疏失。 [5:  https://web.pcc.gov.tw/tps/atm/AtmAwardWithoutSso/QueryAtmAwardDetail?pkAtmMa
in=NTM1MDc1ODU=] 

而林業署迄至110年11月19日方接獲雪管處函知，改採架設臨時性單軌運輸車方式辦理本案及申請變更沿線軌道之用地租用。林業署對於本案未依規先提出增加租約面積範圍之申請，取得同意後，再行辦理相關程序一節，稱本案因既經雪管處預先評估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會核准及主管機關內政部111年1月10日同意變更計畫在案，故仍於111年5月16日函復同意雪管處租用面積高達29,316平方公尺（約2.9316公頃）之林地。
[bookmark: _Hlk221027637]綜上所述，雪管處索道版預環評說明書之使用面積雖超過106年間向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申請釋示之面積2倍多，其合計面積並未超過1公頃。然審查通過單軌車版預環評說明書時，事先未能確定租用面積，且未邀請林業署或專家學者共同審查該預環評說明書；事後林業署因涉及國家公園生態保護區部分已由國家公園主管機關審認確有施設必要之前提下，林業署對該審查及核定結果應予以尊重，而同意租用高達2.9316公頃以上林地面積，亦未再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重新審查是否符合環境保護相關法規之精神及原先106年4月間函釋同意之意旨。該等造成內政部、林業署等行政機關事後同意採用單軌車運輸方式之情形，益徵雪管處未尊重林業署對於權管土地之管理權責，且因審查機制之漏洞，使雪管處球員兼裁判，未能審慎處理本案有關環境生態保育之決策，核有缺失。
本院諮詢專家意見：
三六九山莊原建築面積僅222平方公尺，改建擴大之建築面積是582平方公尺，暴增2.6倍，且樓地板面積計867平方公尺，暴增近4倍。但這僅是計算山莊本身的面積部分，事實上為了蓋三六九山莊，雪管處還開闢了一條長達6.3公里的軌道用以運送建材，為了開闢這條軌道，卻砍伐了4株檜木、1株珍貴香杉以及鐵杉、冷杉各100多株等IUCN公告的珍貴高山林木，以及破壞於高山演替緩慢、維護不易的原始生態，這在全世界的國家公園管理上都屬不可思議。雪管處與國家公園署對國家公園的理解與管理觀念顯然有待改進。
依據「環評認定標準」第50條，災後復原重建可免環評，但三六九山莊的拆建並非緊急工程，無法適用此規定。山莊設置120床位，並提供餐飲、大型交誼廳等設施，屬旅館性質。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20條，位於國家公園且具旅館性質及海拔1,500公尺以上的旅館建築，應進行環評。環評判斷不能僅考量主建築面積，依垃圾轉運站案例判決，附屬開發面積應合併計算，判定是否須環評，故本案亦須納入附屬開發行為（如軌道），開發面積應以軌道長度6.3公里乘以其寬度約2公尺計算（約1.26公頃），加計三六九山莊基地面積0.0582公頃，已超過1公頃；或本案興建加計軌道，向各土地管理機關租借或無償撥用的土地面積加總，更達4.66公頃。本案已超過1公頃環評門檻，但國家公園主管機關卻未執行環評。
國家公園管理單位在處理山屋擴建時，行政流程過於簡化，導致生態衝擊未被充分評估。
以合歡奇萊區域為例，人為光是「步行」就會造成高山生態干擾：
108年起，大量登山商業隊違法進入合歡奇萊區域，人為走出之路徑造成迄至110年空拍植群覆蓋度下降，參見下圖：
[image: ]
      資料來源：林政道教授提供。
內政部在約詢時對於變更為單軌車軌道導致工程開發面積甚大，是否應參照法院判決案例[footnoteRef:6]精神，辦理環評一節表示：本案架設之單軌車軌道為臨時性假設工程，僅供施工期間工程材料運輸之用，完工後即拆除，非屬道路設施，亦非屬「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應實施環評之項目。而本院所提相關法院判決案例係針對主體工程開闢附屬聯外道路，開發面積應併同加總認定應否辦理環評云云。足見，內政部無視高山脆弱生態僅是人為走出路徑即會造成嚴重干擾，何況伐採大量不易生成之高山林木所造成植被破壞與土壤流失。本案工程影響範圍涉及工程基地周邊環境以及工程施作過程中會改變地貌景觀等區域(如施工前鑽探、施工所需之假設性工程等)，國家公園管理署未善盡監督雪管處落實生態優先與環境保護之設置宗旨，均顯有違失。 [6: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8年度訴字第504號、101年度訴更一字第30號、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939號、102年度判字第782號等判決。] 

綜上，雪管處先以三六九山莊主體工程改建取得原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6年4月間同意其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內政部確認，非屬環評認定標準所規範之開發行為。在110年11月間辦理大幅變更施工面積之單軌車版預環評說明書時，對於工程施作過程中會改變地貌景觀高達2公頃以上面積之情形，未經林業署及專家學者重新審查，亦未再次函詢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是否應再辦理環境影響評估，利用現行賦予雪管處球員兼裁判之權力與審查預先評估環境影響說明書及相關文件機制上之漏洞，使內政部、林業署等行政機關事後匆促同意採用單軌車運輸之施工方式，導致砍伐高達800多株含括紅檜等珍貴高山樹木，益徵雪管處未納入不同專業維護敏感脆弱之高山生態，損害社會對政府致力推動生態保育之信賴，難謂符合國家公園擔負永續保育國家特殊景觀、生態系統之職責，顯有疏失。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組當時已知雪管處未確依國家公園範圍內預先評估環境影響原則處理本案，怠於督促雪管處維護敏感脆弱之高山生態，未審慎重新審查其變更內容是否符合國家公園範圍內預先評估環境影響原則之核心價值暨土地權管機關之相關意見，相關程序未臻完備即率爾通過單軌車版預環評說明書之變更過程，亦有疏失。行政院允宜督促內政部會同環境部及工程會檢討，修正更具體保護環境、生態保育之措施，以免類案再次發生。
[bookmark: _Hlk218610012]雪管處未經適當規劃即編列預算，且需求調查不確實，怠於訪價；據審計部查核指出，雪管處未參考規劃設計單位對搬運索道之經費建議，將工程預算以低於行情方式編列，導致後續變更設計與追加預算。又於招標期間，未檢討招標之主要需求部分（如：未明定施工路線、不限工程施作之運輸方式），決標不易，且依工程會公共建設督導會報提出，本案係因未積極採行有效因應措施並覈實編列預算，不斷以發包測試市場反應，造成多次流標。嗣後，雪管處更放寬廠商施工彈性、提高工程經費方決標，據審計部指出，該過程不利於鼓勵投標廠商採用原規劃對環境衝擊較小但成本及施工難度較高之索道運輸，亦未考量調升預算可否容納以索道運輸方式辦理，及研議投標廠商以該方式辦理之可行性，致得標廠商選擇採用軌道運輸後，必須重新辦理軌道路線勘查、用地租用及障礙木清點與伐除等作業。之後，雪管處就單軌車軌道沿線伐採高山林木案，函請林業署同意伐採292株林木，但施作廠商卻規劃伐採林木高達830株，此時雪管處並未派員隨同林業署臺中分署現場勘查，經林業署要求雪管處派員現勘並重新評估，調整改為伐採806株林木後，林業署同意並將其打印確認。惟林業署113年10月間再派員至現場調查，現場有5株（冷杉1株、台灣二葉松4株）核屬未經打印核准而遭砍伐，然雪管處對廠商自行調整伐採高山林木，未事先徵得林業管理機關同意一節毫不知情，顯示雪管處未能有效落實施工管理，顯有缺失。基此，雪管處辦理三六九山莊興建工程案，自預算編列、規劃設計、施工、監造等，採購全生命週期均未設定妥適標準，又擴大伐除高山林木之規模，難謂雪管處辦理本案業本於職責採行最低干擾策略以確實維護生態保育，復因與廠商發生履約爭議調解，現場形同停工，核其工程風險管理嚴重失當。而內政部國家公園署對雪管處辦理變更假設性工程之過程督導不周，亦應檢討改進。
據《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2018年）第36號一般性意見，第6條生命權之第62項：「環境惡化、氣候變遷和非永續的發展對今世與後代享有生命權構成最迫切和嚴重的威脅。因此，締約國根據國際環境法承擔的義務因將會影響《公約》第6條的內容，締約國尊重和確保生命權的義務也將影響其根據國際環境法承擔的相關義務。履行尊重和確保生命權，特別是有尊嚴的生命權的義務，除其他外，取決於締約國採取措施保護環境，防止公共和私人行為者對環境造成損害、污染和氣候變遷。因此，締約國應確保自然資源的可永續利用，制定和實施實質的環境標準，執行環境影響評估。……。」[footnoteRef:7]復依《環境基本法》第3條但書規定：「經濟、科技及社會發展對環境有嚴重不良影響或有危害之虞者，應環境保護優先。」是以，我國係以保護環境為優先，致力防止公共和私人行為者對環境造成損害、污染和氣候變遷，以確保自然資源可永續利用。 [7:  參見：https://www-ws.pthg.gov.tw/Upload/2015pthg/88/relfile/12106/487639/8112b169-15bc-4920-ae7b-d3b0cabb4af6.pdf] 

次依工程會[footnoteRef:8]函釋，機關辦理工程招標案，投標廠商家數不足3家而流標，或報價超底價或預算而廢標者，機關重行招標前應檢討流標或廢標之原因，其屬預算不足或設計浪費者，不宜勉強再行招標。又依工程會[footnoteRef:9]函送工程採購流廢標通案及個案原因及其相關因應對策彙整表，請各機關辦理工程採購如發生流廢標時，應參考該彙整表檢討原因及採行因應對策。其中該對策彙整表之列載，屬「預算低於行情或不合理」者，「主辦機關務實檢討預算合理性」；屬「工地位處偏遠或離島地區」者，「檢討預算編列是否考量運輸及動員等費用、工期是否核實、主辦機關可否提供廠商友善措施。」 [8:  工程會96年12月7日工程企字第09600498910號函。]  [9:  工程會108年1月17日工程企字第1070050155號函。] 

查，雪管處將三六九山莊之功能定位為「避難兼具服務型山屋」，卻未覈實匡列工程預算，規劃階段之需求調查不確實，怠於訪價，核有欠當：
未經適當規劃即已編列預算，並朝向服務型山屋規劃：
雪管處因三六九山莊建物及設施較為簡易老舊，原編列以新臺幣（下同）4,800萬元預算，進行改善工程。104年間，擬以32萬元之預算辦理可行性評估，但同年7月間，2次招標均流標[footnoteRef:10]，該處檢討可能原因為本計畫位處偏遠不易抵達，決定將工程施作運輸方式及基本資料調查與分析等相關評估項目納入委託技術服務案工作範圍，改以385萬餘元辦理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案招標，廠商於105年1月間得標，提報之企劃書，認為花費3,500萬元由直升機辦理8座吊塔之設置，因風險成本效益比太低，不應作為主要考量方向，……，軌道運輸因貼近地面，安全度及應變效率較高，維護成本保障性亦較優，……，且自技術引進後已經在坡地上廣泛應用且安全可靠，該團隊擬以軌道作為運輸方式[footnoteRef:11]。 [10:  資料來源： https://web.pcc.gov.tw/tps/QueryTender/query/searchTenderDetail?pk
PmsMain=NTE2MjM5Mjk= 及 https://web.pcc.gov.tw/tps/QueryTender/query/searchTen
derDetail?pkPmsMain=NTE2MzMyOTE=]  [11:  內政部113年12月26日台內密世政風字第1130152517號函，附件3。] 

105年7月19日雪管處召開本案規劃設計案期初報告審查會，決議採用之A、C兩方案均超過原核准4,800萬元經費，且從未考量符合預算經費之方案D。時任雪管處鍾副處長[footnoteRef:12]提請本案先行參考排雲山莊或天池山莊之服務，雪管處派員參訪兩山莊後，由該處遊憩服務課彙整提出規劃建議。足徵，本案未經適當規劃即已編列預算，並朝向服務型山屋規劃。 [12:  鍾副處長，98年9月23日至106年7月23日擔任雪管處副處長；106年7月24日至108年4月8日擔任雪管處處長。參見：https://gpost.lib.nccu.edu.tw/view_career.
php?name=%E9%8D%BE%E9%8A%98%E5%B1%B1] 

規劃階段之需求調查不確實，怠於訪價：
105年8月15日時任內政部營建署許署長主持本案之規劃設計監造案說明會時指出，對於本案所需工程經費同意調整為8,000萬元。同年11月16日之規劃設計期中審查會議，選擇方案A，超出原預算4,800萬元，需重新報陳營建署同意。
查，日本並無2,500公尺以上之公營山屋[footnoteRef:13]，據內政部及林業署提供有關排雲山莊與天池山莊之興建情形（參見表A），三六九山莊與排雲山莊之海拔高度均超過3,000公尺較為相似。排雲山莊係先於平地工廠製造鋼骨結構後，再以直升機吊掛至工地組裝，然因雪管處對於107年9月27日規劃設計廠商提報有關建材搬運之假設性工程設計，涉及分析索道、單軌車、直升機吊掛所需經費，卻任由規劃設計廠商對直升機吊掛一項漏未評估任何施工經費，又未請受委託規劃設計機構派員說明，雪管處確有怠於查訪工程施作運輸工具實際優劣之情事；此外，又未注意內政部曾於105年7月21日會同林業署、民營直升機相關業者等機關（構）召開直升機吊掛搬運研商會議時，民營直升機業者表示，昔曾因營造廠商承攬排雲山莊工程，大幅壓縮獲利空間造成虧損，希望政府編列預算且維持固定需求，三家民營直升機業者均樂於配合吊掛搬運，甚至有添購新機之意願等語。 [13:  外交部114年3月17日外國會二字第1145100109號函。] 

[bookmark: _Hlk219378885]據內政部約詢書面資料及會後補充說明有關上開107年9月27日版之建材搬運索道架設設計，漏估算直升機經費（參見表B）一節，稱當時規劃設計單位係於107年7月至8月間以電話聯繫民間直升機業者，均無意願承作，而無書面報價資料云云。足見雪管處編列估算相關運輸成本關於直升機吊掛經費係逕交由規劃設計廠商訪查，從未再自行求證直升機民營業者實際意願，且又未考量採用直升機可具體實現對自然環境及生態維護之目標與縮短工期等重要功能，本案經費編列不夠客觀，於規劃設計中「技術性」遺漏該等重要作用與直升機廠商真實意願，侷限於其他施工方法之選擇，埋下後續變更工程施作之運輸工具與路線問題，進而擴大砍伐高山珍貴樹木之規模，並追加預算，衍生工期延宕、浪費公帑與無法完全復育高山生態之後遺症。
表A、排雲山莊與天池山莊興建過程之資料摘略：
	            山莊
項目
	玉管處排雲山莊
（99年11月至102年5月）
	林業署天池山莊
（99年8月至101年5月）

	總經費
	4,397萬1,530元
	6,452萬7,775元。

	海拔高度
	3,402公尺
	2,360公尺

	建材總重量
	106公噸。
	1,150公噸

	招標期間是否無法確認運輸工具
	否。該案已確認為直升機吊掛。
	否。該案已確認以小型搬運車作為運輸工具。

	採用該運輸工具實際支出費用
	約1,500萬6,029元。
	約1,800萬元。


資料來源：本院彙整國家公園署及林業署之函復資料。
[bookmark: _Hlk217641321]雪管處編列搬運索道預算低於行情；復未檢討招標之主要需求部分是否不夠明確，造成流標，卻不斷以發包測試市場反應，導致一再追加預算；而變更後之路線，未完整調查其運輸路徑是否合宜，以致擴大砍伐高山珍貴樹木之規模，有害高山森林脆弱生態之維持，均核有未當：
[bookmark: _Hlk217641526]雪管處編列搬運索道預算[footnoteRef:14]低於行情，欠缺合理依據： [14:  按：109年5月13日施工預算書有關「搬運索道」1項僅編列1,773萬8,294元。] 

本案規劃設計廠商於106年8月1日提出建材搬運「齒合式單軌車」興建計畫，嗣於107年4月2日拜會林業署臺中分署商討本案建材搬運採齒合式單軌車興建計畫。關於未獲林業署臺中分署同意該計畫，該分署並建議架設搬運索道一節，據林業署說明，雪管處向臺中分署提出用地申請時，並未就工程技術層面說明量體材料載重相關數據資料，該分署基於林業經營立場，考量此區域為森林火災高風險區，若使用單軌車產生的油漬易引發火災，爰建議雪管處規劃以索道搬運方式辦理。另建議於工程各施工階段所需物料，應於設計階段即完整調查運輸路徑是否合宜；並詳細評估採用現地材料之可行性，以降低運輸成本占工程總預算之比例。是以，雪管處從規劃設計案之得標廠商企劃書，已知其建議採用單軌車軌道作為工程施作之運輸工具，且排除直升機選項，復因林業署要求採用索道搬運，雪管處通過109年3月索道版預環評說明書並由內政部同年5月同意後，於同年6月22日對外招標要求採索道施工。
據審計部查核，本案109年5月13日施工預算書所列，工程發包金額7,197萬60元，加計規劃設計監造費用等項目後，預算金額7,994萬1,838元，已分別接近本案工程規劃設計監造契約之工程發包金額上限7,247萬1,666元，及內政部核定之預算金額8,000萬元。然，其中有關「搬運索道」1項僅編列1,773萬8,294元，明顯低於規劃設計廠商於107年9月27日及108年6月11日提報之建材運搬索道架設計畫書所列2,538萬元及2,800萬元。足徵，雪管處編列搬運索道預算低於行情，為將來變更施工路線與運輸工具之設計、追加預算埋下伏筆。有關三種施工工具運輸方式之經費概估情形，如表B。
表B、三種施工工具運輸方式之經費概估情形：
	        方式
時間
	單軌車
	索道
	直升機

	107年9月27日版之建材搬運索道架設設計
	架設施作費及拆除施作費，概估約需經費2,100萬元。
	門架及纜索、捲揚機之架設經費及拆除施作費，概估約需2,538萬元。
	無法提供報價資料。
吊掛平台之闢設經費約需200萬元。
吊掛費用以玉山測候所物資補給為例，吊掛500公斤，需41萬元，每公斤約820元。
以99年排雲山莊吊掛建材預算為例，每公斤約180元。

	109年3月索道版預環評說明書
	概估2,100萬元。
	概估2,538萬元。
	黑鷹直升機每小時計價20萬元，概估2億6,400萬元。

	110年11月單軌車版預環評說明書
	概估2,800萬元。
	概估4,000萬元。
	黑鷹直升機每小時計價20萬元，概估2億6,400萬元。


資料來源：內政部
雪管處未檢討招標之主要需求部分（按：工程施作之運輸方式）不夠明確，決標不易，卻未積極採行有效因應措施並覈實編列預算，不斷以發包測試市場反應，導致一再追加預算：
查，109年6月22日至9月3日期間，本案採索道運輸方式之工程招標歷經5次流標，至同年9月18日第6次招標時，雪管處遂將本案原僅限採用索道運輸，改公告為「本案運輸方式不限，由得標廠商視自身條件選擇索道或齒合式單軌車或其他任何方式施工」。據審計部查核報告指出：「工程會公共建設督導會報於109年10月23日就本案召開專案檢討會議，『檢討本案關鍵流標原因為高山地區材料運輸問題，及招標機關應覈實編列預算，不應以發包測試市場反應等意見，並得以提供廠商高山住宿等友善措施，優化採購條件，提升廠商投標意願。』……本案始於109年10月26日方陳報內政部調整工程發包預算，並獲同意將『材料運輸費（含建置、恢復原狀及搬運費用）』1項預算金額調高為2,400萬元，工程發包金額由原先為7,197萬60元，調整為8,127萬7,273元[footnoteRef:15]，……然調高之『材料運輸費』仍明顯低於前述『建材運搬索道架設計畫書』列載規劃設計廠商建議有關運搬索道所需預算為2,800萬元。」益徵，雪管處未就流標癥結原因研謀有效改善措施。 [15:  本案109年11月9日第7次招標公告工程發包金額：8,127萬7,273元。] 

上開修正放寬廠商施工彈性並延長工期之工程招標，迄至109年12月25日第10次招標，均無廠商投標，負責調查本案改建過程中對當地野生動物生態造成影響相關監測工作之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團隊建議：「……盡早確認工程施作的運輸方式，避免導致變更資料分析方式及監測點位需移動更改……。」是以，本案之招標文件規範不夠明確，不易決標，又影響進行當地野生動物生態之施工監測。
嗣後，雪管處將工程發包金額提高至1億805萬3,885元[footnoteRef:16]，並變更決標方式為最有利標，於110年9月13日，以1億800萬元決標予工程施工廠商，確認得標廠商及其所採運輸方式為「齒合式單軌車」之運輸方式，發包作業延宕逾1年2個月[footnoteRef:17]，始告完成。據審計部查核指出：「……按規劃設計廠商於107年9月27日所提建材運搬索道架設計畫書列載，採索道運輸成本2,538萬元，採軌道運輸成本2,100萬元，2種運輸方式價差頗大，不利鼓勵投標廠商採用對沿線環境衝擊較小但成本較高之索道運輸。另本案歷經10次發包均無廠商投標及工程會召開專案檢討會議後，雪管處將本案工程發包金額調升為1億805萬3,885元，亦未考量調升預算後可否容納以索道運輸方式辦理，及研議評估投標廠商以該方式辦理之可行性，迨本案於110年9月13日決標後，因承攬廠商選擇以軌道運輸工程材料，致本案於規劃設計階段獲內政部核定之預環評說明書及農業部水保署核定之水土保持計畫須辦理變更，並重新辦理軌道運輸路線探勘、軌道用地租用、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審查核定，及軌道沿線障礙木清點、伐採等作業，而展延工期171日曆天，再予延宕計畫執行進度；且伐採障礙木之規模亦由45株及少數果樹，擴大為伐採806株，引發輿論關注。」足見雪管處未積極採行有效因應措施並覈實編列運輸方式相關預算。 [16:  本案110年7月26日第11次及110年8月16日第12次之招標公告，工程發包金額：1億805萬3,885元。]  [17: 本案自109年6月22日辦理第1次公開招標無廠商投標至110年9月13日辦理第12次招標決標。] 

[bookmark: _Hlk221202970]規劃完成之工程應以不變更設計為原則，如基於安全顧慮、地形變更、地質情況等特殊因素，確有變更設計之必要時，應會同有關單位詳實勘查，以防杜浪費公帑與影響生態保育。然本案施工路線變更時，雪管處未完整調查施工之運輸路徑是否合宜，即擴大規模砍伐高山珍貴樹木；又對廠商自行調整伐採高山樹木，未事先徵得林業管理機關同意等情毫無所悉，亦顯監工管理不善，未能有效落實施工管理；工程施作後，施工廠商另向工程會提出履約爭議調解[footnoteRef:18]，現場形同停工，益顯雪管處由索道變更為單軌車時，未就施工路勘選線、環境評估、經濟效益等要項進行嚴格審查，造成施工困難、高山林木遭大規模砍伐，同時可能增加天然災害發生率，完工日期又會延後，均核有嚴重失當： [18: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9226564] 

據林業署說明，該署（含所屬）近10年辦理興/整/改建山屋（莊）工程，計有九九山莊、天池山莊、向陽山屋、嘉明湖山屋等工程，均未砍伐樹木。
據審計部查核指出，本案之規劃設計廠商於108年6月11日提報，經雪管處於108年7月8日核轉林保署臺中分署之「建材運搬索道架設計畫書」列載，「運搬索道」所需預算為2,800萬元，預定需砍伐之障礙木有45株及少數果樹等。
查，本案多次流標後，放寬廠商施工彈性並提高工程經費方決標。據林業署說明本案變更施工路線設計後之高山林木砍伐經過摘略：因該署係於110年11月19日方由雪管處告知本案將採單軌運輸車方式搬運至三六九山莊基地，相關土地施作地點雖屬國有林事業區保安林地，但同屬國家公園生態保護區，而國家公園之自然保育事項向由內政部依國家公園法辦理，雪管處110年12月24日將單軌車版預環評說明書送請主管機關內政部同意，林業署僅以土地管理機關權責依森林法用地申請規定進行初審，並配合辦理會勘軌道沿線障礙木清點作業。是以，雪管處未就運輸工具改採單軌車道先與林業署現勘沿線，使林業署處於被動狀態，因涉及國家公園生態保護區部分已由國家公園主管機關審認確有施設必要之前提下，林業署對該審查及核定結果應予以尊重，後續僅能同意單軌車之使用。
嗣後，雪管處就單軌車軌道沿線伐採高山林木案，以施工路線沿線路段計有3,684公里，111年9月5日向林業署函請砍伐292株林木。經林業署臺中分署會同施作廠商現場調查實際欲伐採林木為830株，因與雪管處函請估算僅伐採292株林木之差距過大，臺中分署內簽認為「在不影響森林生態環境條件下，就單軌車施作路線與障礙木位置」應重新評估，時任林業署臺中分署陳副處長簽以「現場調查應請雪管處會同」（按：111年9月29日簽號：1113110576）等情，益徵，雪管處任由廠商決定伐採路線及內政部同意通過未有本案施工範圍與保護區位置圖之單軌車版預環評說明書均過於草率，顯有疏失。 
依農業部網站資料，例舉於IUCN[footnoteRef:19]指標列為近危之臺灣冷杉說明其重要性[footnoteRef:20]：「由於台灣冷杉的生長環境是低溫的冷溫帶區，故其成長自然相當緩慢，常需歷經l0餘年或20餘年之久，甫可育成30公分高之苗木，百餘至數百年的歲月，始可長成胸徑逾20公分的成熟樹木，兼以不易以人工栽育，故只宜善保而不宜砍伐。」另據1l1年國立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副教授趙偉村和國立宜蘭大學助理教授林奐宇對台灣合歡山複查監測發現，台灣冷杉林具有驚人的生物量和碳儲存能力，每公頃的生物量就超過700公噸，是台灣最高的碳庫之一，對於減緩全球暖化和保護生物多樣性發揮重要作用[footnoteRef:21]。然查，上開830株林木中，復經雪管處、林業署、施作廠商、規劃設計監造廠商重新現勘，林業署建議刪除非必要採取之24株樹木（按：鐵杉17株之胸徑範圍為26至82公分、冷杉7株之胸徑範圍為24至48公分），同意伐採IUCN指標為瀕危之紅檜4株、香杉1株，IUCN指標為近危之臺灣冷杉141株等共計806株高山林木，其中如臺灣冷杉砍伐胸徑達41公分以上1株、31至40公分砍伐5株、21至30公分砍伐23株、11至20公分砍伐66株、10公分以下砍伐46株等，不乏歷經百年歲月之樹木被伐採之情形，引致社會輿論訾議，強烈斲傷政府高山生態保育之形象。足徵，本案變更後施工路線之高山林木伐採案，從雪管處向林業署函請伐採292株起、進而未派員參與，任由廠商對林業署於現勘時要求同意伐採830株、迄至林業署要求雪管處派員會勘後，林業署審查該830株高山林木將其併同刪除徑級40cm以上及非必要採取之臺灣鐵杉17株、臺灣冷杉7株，比較雪管處原先規劃之過程，均難謂雪管處辦理本案業考量生態保育有關迴避、縮小、減輕等最低干擾策略。 [19:  國際自然保護聯盟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簡稱IUCN。]  [20:  https://kmweb.moa.gov.tw/knowledgebase.php?func=1&type=12997&id=2374]  [21:  https://e-info.org.tw/node/238600] 

[bookmark: _Hlk221203385]嗣後，林業署同意伐採806株高山林木。惟林業署113年10月15日至16日再派員至現場調查，經查驗現場有5株（冷杉1株、台灣二葉松4株）核屬未核准而遭砍伐情形，林業署臺中分署遂函請雪管處查明並函復其原因。雪管處稱此係施工廠商為配合現場地形，以影響最小的方式作軌道路線微調，而將路線旁未標記之5株障礙木予以砍伐，原核准伐採806株，因改道而未砍除核准6株，砍伐未經核准5株，故實際伐採為805株並擬辦理路線變更。林業署臺中分署同意其申請補辦路線調整，並依「國有林地暫准使用租賃契約書」第10點規定予以山價3倍追賠，計327元。基此，雪管處對廠商自行調整伐採高山樹木，未事先徵得林業管理機關同意一節毫不知情，亦顯監工管理不善，未能有效落實施工管理，顯有缺失。
[bookmark: _Hlk221176812]工程施作後，工程施工廠商向工程會提出履約爭議調解[footnoteRef:22]，現場形同停工，益顯雪管處由索道變更為單軌車案時，自始從未就設計及施工之路勘選線、環境評估、經濟效益等作業進行嚴格審查，造成施工困難、高山林木遭大規模砍伐，同時可能增加天然災害發生率，完工日期又會延後，核有嚴重失當。 [22: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9226564] 

本院諮詢專家指出：
事實上只要經費預算足夠，國內直升機業者絕無拒絕承接之理，90年間，台電於台東和平深山興建碧海水力發電廠，其所需大量建材（尤其壩體鋼構梁柱與混擬土），均是透過下游承包商引進10噸重型直升機進行吊掛（由中華工程得標，吊運建材業務由中興航空次承攬），人員與輕物資才有輕型直升機或5噸重直升機運載或吊運，該地區天候一樣惡劣，午後即被雲霧壟罩，但最終仍順利完工。可見，以直升機吊運的方案，雪管處只是虛應故事，並未客觀詳實評估。如果從台灣高山生態珍稀與為開闢軌道而砍伐800多株生長不易的高山林木，其中200多株還是IUCN公告的珍貴高山林木，並毀壞長達6.3公里（寬度估計約2公尺）演替緩慢的原始生態，其生態價值的損失，恐怕遠非直升機吊運經費所能彌補。
施工方案應納入環境友善策略，例如降低伐木需求、減少人工干預。工程規劃與施工方式應降低對環境的干擾，避免道路開發範圍過大導致額外破壞。
棲地破壞與森林砍伐影響應納入管理單位的回應策略，避免簡化為木材經濟價值討論。
在本案施工報告中，將部分樹種稱為「雜木」，未考量其生態價值。
內政部業管主管到院接受詢問時表示：
[bookmark: _Hlk219380190]目前登山活動相關規範不夠完整，過往登山客是自我挑戰，但後來是商業化團體的登山團，當時山林開放政策的確有急就章現象，國家公園應該要回歸專業，堅守自身以環境保護為優先。
因有山友反映要國際化與現代化山莊，本案建築師就參考日本服務型山屋的做法。
以前舊山莊是山屋、廚房、廁所、更衣室等各建物散落，現行基地整體規劃在山屋內，所以量體增加不多。
以前舊山莊是就地取材，但目前採用現代化鋼構建築，需要1,650公噸建材，建材搬運成本高，至於採用CLT[footnoteRef:23]以符合當地環境一節，未來另外會與林業署討論木質構造CLT建材的引入。 [23:  直交集成板，Cross Laminated Timber，簡稱CLT。發展CLT理由，參見：https://www.cwcba-wqac.org.tw/forest-tech/index.php?action=knowledge-detail&id=18。] 

此外，涉及山屋政策整體檢討部分，內政部未來會再檢討相關規範。
綜上，雪管處未經適當規劃即編列預算，且需求調查不確實，怠於訪價；據審計部查核指出，雪管處未參考規劃設計單位對搬運索道之經費建議，將工程預算以低於行情方式編列，導致後續變更設計與追加預算。又於招標期間，未檢討招標之主要需求部分（如：未明定施工路線、不限工程施作之運輸方式），決標不易，且依工程會公共建設督導會報提出，本案係因未積極採行有效因應措施並覈實編列預算，不斷以發包測試市場反應，造成多次流標。嗣後，雪管處更放寬廠商施工彈性、提高工程經費方決標，據審計部指出，該過程不利於鼓勵投標廠商採用原規劃對環境衝擊較小但成本及施工難度較高之索道運輸，亦未考量調升預算可否容納以索道運輸方式辦理，及研議投標廠商以該方式辦理之可行性，致得標廠商選擇採用軌道運輸後，必須重新辦理軌道路線勘查、用地租用及障礙木清點與伐除等作業。之後，雪管處就單軌車軌道沿線伐採高山林木案，函請林業署同意伐採292株林木，但施作廠商卻規劃伐採林木高達830株，此時雪管處並未派員隨同林業署臺中分署現場勘查，經林業署要求雪管處派員現勘並重新評估，調整改為伐採806株林木後，林業署同意並將其打印確認。惟林業署113年10月間再派員至現場調查，現場有5株（冷杉1株、台灣二葉松4株）核屬未經打印核准而遭砍伐，然雪管處對廠商自行調整伐採高山林木，未事先徵得林業管理機關同意一節毫不知情，顯示雪管處未能有效落實施工管理，顯有缺失。基此，雪管處辦理三六九山莊興建工程案，自預算編列、規劃設計、施工、監造等，採購全生命週期均未設定妥適標準，又擴大伐除高山林木之規模，難謂雪管處辦理本案業本於職責採行最低干擾策略以確實維護生態保育，復因與廠商發生履約爭議調解，現場形同停工，核其工程風險管理嚴重失當。而內政部國家公園署對雪管處辦理變更假設性工程之過程督導不周，亦應檢討改進。


[bookmark: _Toc524902730]        綜上所述，雪管處辦理三六九山莊興建工程案於招標前已知預算不足，加以高山地區工程材料運輸困難，不易吸引廠商投標，卻未積極採行有效因應措施，並核實編列預算，致耗費逾1年2個月始完成工程發包作業；但其卻開放投標廠商自由選擇搬運方式運輸工程材料，又不利於鼓勵投標廠商採用原規劃對環境衝擊較小之索道運輸，嗣後工程發包預算調升為1億805萬3,885元後，亦未考量調升預算後可否容納以索道運輸方式辦理，及研議評估投標廠商以該方式辦理之可行性，迨得標廠商選擇採用軌道運輸工程材料後，更加倉促審查並變更預環評說明書之過程與監工管理均不夠周延等情形，凸顯雪管處身為球員又兼裁判之疏漏以外，內政部國家公園署亦負監督不周之責，均核有嚴重違失，爰依憲法第97條第1項及監察法第24條之規定提案糾正，移送行政院督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bookmark: _Toc524895649][bookmark: _Toc524896195][bookmark: _Toc524896225]


附表：三六九山莊興建工程案大事紀如下[footnoteRef:24] [24:  大事紀時間截至113年8月29日。] 

	時間
	重要工作項目
	重要紀事摘要

	104.07.14
	三六九山莊興建工程可行性評估案第1次公告
	三六九山莊興建工程可行性評估委託案簽第1次公告，104.07.24無廠商投標流標。

	104.07.27
	三六九山莊興建工程可行性評估案第2次公告
	三六九山莊興建工程可行性評估委託案第1次流標，簽第2次公告，104.08.04無廠商投標流標。

	105.01.26
	三六九山莊興建工程規劃設計監造案決標
	104.12.31辦理資格審查，經完成評選後，105.1.26議價決標。

	105.07.19
	三六九山莊興建工程規劃設計案期初報告審查會
	依本次結論，由設計單位提出之A、B、C三方案，已定較符合雪管處經營管理需求之A、C方案進入期中設計，惟入選方案經費皆超過4,800萬元。另建議後續辦理座談會再參酌各界意見納入設計參考。

	105.07.21
	「高海拔地區無直升機吊掛搬運問題」研商會議
	內政部營建署召開。
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下稱空勤總隊）及國防部均表示，航空機具有其任務用途，難以專案提供協助。
民營直升機業者有意願承攬相關業務[footnoteRef:25]。 [25:  內政部113年9月5日內授園環字第1131280421號函，附件第8-14頁。
A、○○航空：
1、國内目前直升機吊掛需求量最多的單位為台灣電力公司，可邀集該單位進行討論。
2、在符合民航局之相關規定下，仍有意願承攬相關案件，惟建議政府能將相關部門之需求案件之進行整合，使廠商能損益兩平。
3、照過去執行排雲山莊之經驗，如由營造廠商承攬工程後，再委託民間航空業者執行吊掛作業，將大幅壓縮獲利空間，造成業者虧損，進而影響配合吊掛作業之意願。
B、○○航空：
倘政府部門能編列預算及維持固定需求，本公司有意願承攬相關案件或添購直升機具因應。
C、○○航空：
本公司有意願承攬相關案件，雖本公司現行機具無法符合高海拔作業，如政府部門能將需求整合，本公司願意購置新型直升機配合相關案件。] 


	105.08.15
	於內政部營建署（下稱營建署）召開三六九山莊興建工程規劃設計說明會
	本次會議係向營建署及署長說明本案困難及目前進度。主要結論為直升機吊掛已不可行（營建署另邀相關業者及機關研商結果），運搬宜朝索道及單軌車方案規劃；並以符合雪管處經營管理之A、C方案續行設計，計畫經費原則同意調整高為8,000萬元。

	105.10.03
	三六九山莊興建工程第1次公開座談會
	本次座談會於營建署召開，與會山友及各界人士，大多對山莊改建表示支持，並提出諸多設計建議。惟少數山友則表達反對意見。相關意見已請設計單位納入設計參酌。

	105.11.16
	三六九山莊興建工程規劃設計案期中報告審查會
	本次會議外聘3位山界或工程界專家擔任委員，另請營建署吳宏碩副署長及中工處何志浩副處長協審。會議結論選定A方案為優先方案，即後續設計採用之方案。

	106.02.21
	三六九山莊興建工程第2次公開座談會
	該次座談會於雪管處召開，座談出席人數較上一次少。依座談意見，大部分意見表達對山屋改建支持，並提出山屋改建相關意見。

	106.05.02
	營建署召開三六九山莊興建工程規劃設計審查會
	依「國家公園管理處辦理工程暨委託技術服務作業要點」第9點略以，工程範圍廣大、影響視覺景觀或性質特別重要之工程，應於完成期中簡報修正後報署審查，嗣經營建署核准。

	108.09.10
	三六九山莊興建工程規劃設計案期末報告（第1次）審查會
	由雪管處邀請外聘委員及處內委員審查，會議決議報告書原則可行，請設計單位於當（108）年11月10日前依委員意見修正報告續辦。

	108.11.27
	第1次預先評估環境影響審查會
	由雪管處邀請外部委員及處內各單位會審，委員意見請受託單位於水保計畫審查會14天內修正完成送處憑辦。

	109.04.10
	第2次預先評估環境影響暨濕地審查會
	經審查結論，依委員意見修正後報署。

	109.04.30
	野生動物保護區開申請臺中市政府農業局同意
	「櫻花鉤吻鮭野生動物保護區三六九山莊興建工程」開發申請案，臺中市政府農業局同意所請。

	109.05.21
	預先評估環境影響暨開發計畫經內政部同意
	雪管處陳報內政部預評資料，經內政部同意。

	109.05.25
	水保計畫核定
	水土保持計畫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下稱農委會；現改制為農業部）審查核定。

	109.06.09
	工程預算書核定
	設計單位提送工程預算書，總預算8,000萬元，工期720天，雪管處核定。

	109.06.12~16
	招標文件公開閱覽
	招標文件公開閱覽5天並接受民眾於6月19日前意見反映

	109.06.22
	公開招標公告
	經公開閱覽5天迄民眾意見6月19日截止期限，無民眾意見，故於6月22日正式公開招標。

	110.01.20
	預算調整案
	設計單位建議預算調整為1億2,000萬元，預算書報署。

	110.05.14
	預算調整已逾1億元，辦理基本設計審議。
	預算經調整已逾1億元，依規定報內政部辦理基本設計審議通過。

	110.06.29
	工程發包案
	工程採購採最有利標方式，報署同意。

	110.09.26
	決標會議
	工程決標，廠商採軌道運輸。

	110.10.15
	施工廠商提報軌道路線
	雪管處據以彙整預評、野保等資料辦理變更，及協助廠商軌道用地租賃事宜。

	111.01.10
	預評許可案內政部同意
	預評許可變更案，經雪管處陳報內政部，內政部函復同意。

	111.02.22
	野生動物保護區許可案
	櫻花鉤吻鮭野生動物保區開發利用變更案，臺中市政府同意備查。

	111.05.16
	軌道用地
	林務局同意軌道用地租用，計2.9316公頃。

	111.09.13~111.9.23
	障礙木調查
	會同林務局辦理障礙木調查，第1次9月14至16日（登山口至步道3.1K區域），第2次9月19至22日（3.1K至三六九山莊）及第3次10月13至14日（確認避開大木）。

	111.12.05
	障礙木砍伐許可
	東勢林管處函送國有林林產物採取許可證，同意障礙木伐除806株。

	112.07.09
	障礙木砍伐案完竣報請查驗
	施工廠商陳報障礙木砍伐7月9日砍伐完成，雪管處7月13日函請林業署查驗，林業署9月13~15日查驗。

	112.10.31
	障礙木砍伐案完成林業署同意備查
	障礙木伐採完成，林業署同意備查。

	113.07.25
	凱米颱風災損
	施工廠商陳報0724凱米颱風襲台2日，經8月26日邀集相關單位現勘，障礙木未有被竊情形。


   資料來源：國家公園署彙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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